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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奧運外國記者在華採訪規定 外國記者和外國常駐新聞機構管理條例

發佈日期 2006/12/1 1990/1/19

有效期間 2007/1/1/至 2008/10/17 自發佈日實施有效

入境與簽證 第三條

外國記者來華採訪，應當向中國

駐外使領館或者外交部授權的簽

證機構申請辦理簽證。

持奧林匹克身份註冊卡的外國者，

在奧林匹克身份註冊卡的有效期

內辦簽證，憑奧林匹克身份註冊

卡、有效護照或者其他旅行證件

多次入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

第十二條　外國短期採訪記者、記者團

組到中國採訪報導，應當向中國駐外使

領館或者中國國內有關部門提出申請，

經批准後，到中國駐外使領館或者外交

部授權的簽證機關辦理簽證。 

應中國國內單位邀請的外國短期採訪記

者、記者團組，應當持邀請函電到中國

駐外使領館或者外交部授權的簽證機關

辦理簽證。 

採訪報導 第六條

外國記者在華採訪，只需徵得被

採訪單位和個人的同意。

第十三條　外國短期採訪記者在中國境

內的採訪活動由接待單位負責安排、提

供協助。 

外國短期採訪記者因正當理由需要延長

採訪時間的，須經接待單位同意並按規

定辦理延長簽證手續。

 

第十五條　外國記者採訪中國的主要領

導人，應當通過新聞司提出申請，並經

同意；外國記者採訪中國的政府部門或

者其他單位，應當通過有關外事部門申

請，並經同意。 

外國記者赴中國開放地區採訪，應當事

先征得有關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

府外事辦公室同意；赴中國非開放地區

採訪，應當向新聞司提出書面申請，經

批准並到公安機關辦理旅行證件。

協助人員之聘

任

第七條

外國記者可以通過外事服務單位

聘用中國公民協助採訪報導工作。

第十六條　（第二項）外國記者和外國

常駐新聞機構通過當地外事服務單位可

以聘用中國公民擔任工作人員或者服務

人員；聘用本國或者第三國公民擔任工

作人員或者服務人員，須經新聞司同意。

器材與設備 第四條

外國記者來華採訪所攜帶的合理

數量的自用採訪器材可以免稅入

境，有關器材應當在採訪活動結

束後複運出境。

外國記者辦理自用採訪器材免稅

入境的，應當到中國駐外使領館

第十七條　外國記者和外國常駐新聞機

構不得在中國境內架設無線電收發信機

和安裝衛星通信設備；在中國境內使用

對講機及類似通信設備，須向中國政府

通信主管部門提出申請，並經批准。 

外國短期記者因特殊情況，需要攜帶和

安裝衛星通信設備，須向外交部提出申



辦理器材確認函，入境時憑器材

確認函和Ｊ－２簽證辦理通關手

續；持奧林匹克身份註冊卡的外

國記者，可以憑第２９屆奧林匹

克運動會組織委員會出具的器材

確認函辦理通關手續。

第五條

外國記者因採訪報導需要可以在

履行例行報批手續後，臨時進口、

設置、使用無線電通信設備。

請，並經批准。（註）

 

（註）由中國接待單位出具保函或保證金。

 


